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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丽水市松阳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

券——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

工程法律意见书
（2022）法和专债字第 124号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担任关于 2022年丽水市松阳

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

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预算法》《证

券法》《国发[2014]43号文》《财库[2015]83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89号文》《财预[2018]34

号文》《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遵循诚实、守信、

独立、勤勉、尽责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特别注明或本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简称 指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丽水市松阳县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期
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 发 [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

财库[2015]83号
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库[2015]83 号）

财 预 [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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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预 [2016]155
号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财预[2017]89号
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 预 [2018]34
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
[2018]34 号）

《通知》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指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
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
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
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 2022 年丽水市松阳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
券——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

《财务评估报
告》

指
《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财务
评估报告》

松阳县政府 指 松阳县人民政府

本所 指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夏金松律师、涂勇妙律师

神舟会所 指 松阳神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

赖于向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核实及提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提供材料的真实性由提供单位负责。

2、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

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

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

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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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对

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发行专项债券项目情况

依据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显示，本次发行关于 2022年丽水市

松阳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

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 3000

万元，期限为 15年。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

项目规模及建设
内容

建设内容：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

施工程内容包括规划区块的场地整理、边坡(挡墙)工程、河道、

道路、给排水、电力通信、燃气、消防、交通信号灯及智能化

监控设施等工程。

建设规模：场地平整总面积 934610.20 平方米；道路建

设总面积约 173548.11平方米，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绿化总

面积约 30000.00平方米；新建停车场 3760.40平方米；公交

首末站 5547.30 平方米；广场 5112.70平方米；垃圾中转站 1

座。

项目所在位置

位于距离县城西北角约为 15km的松阳县赤寿乡，由 222省道

（原 222省道）、赤寿乡政府、余家、林家新处、茶寮水库、

塘东以及老鹰山、狮子岩所围合的区块

项目总投资 104059万元

前期已发行债券
金额

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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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债券金
额

3000万元

项目审批情况

松阳县发展和改革局对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期第

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作出批复（松发改可研

〔2020〕114 号），同意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地点和用

地、估算投资和资金来源等内容。发展改革委项目审批监管平

台代码:2020-331124-48-01-118752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所对应的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

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属于政府投资性项目，属于其他领域，具

有项目收益，且项目审批程序合法，符合《通知》要求的发行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标准。

二、本次发行专项债券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的实施主

体为松阳县舜龙山海协作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如下：

企业名称：松阳县舜龙山海协作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4074031125B

法定代表人： 张增亮

注册资本: 20408万人民币

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西屏街道青云路 208号

业务范围： 土地开发，项目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

发，绿化养护，道路保洁、维修，下水道疏通，产业园区内路灯维

修，物业管理服务（需资质的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所对应的实施主体松阳县舜龙山海协

作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系我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及财务评估报告

1、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及使用

根据本次发行文件《财务评估报告》显示：松阳县赤寿生态工

业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总投资为 104059 万元，其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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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本金 89059 万元由政府财政资金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5000万元，前期已发行 7000万元，本次发行 3000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应由浙江省丽水市范围内政

府专项用于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

2、财务评估报告

神舟会所为本次发行提供专项审计评估服务并出具《财务评估

报告》。神舟会所评价认为：（1）资金充足性：本项目对本息覆盖

倍数为 7.89，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2）资金稳定性：

在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后，在债券存续期内均不存在资金缺口且累计

资金结余≥0，项目资金稳定性全部可以得到保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所对应的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

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支出，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

四、中介服务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松阳神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债的审计机构并出

具《财务评估报告》。神舟会所系依法登记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

现持有松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1124704791453T）及浙江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证书》。

本所律师认为：松阳神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成立且

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具备出具《财务评估报告》的资质，在《财

务评估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均具备会计从业资格。

2、律师事务所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发债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本所系浙江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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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313300006702729020）。

本所律师认为：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

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法

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律师从业资格。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的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

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属于政府投资性项目，属于其他领域，

具有项目收益，且项目审批程序合法，符合《通知》要求的发行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标准。

2、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的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

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支出，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3、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应由浙江省丽水市范围内政府专项用于本

次发行所对应的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

程。

4、为本次发行提供中介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具

备相应从业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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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年丽水市

松阳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

区块近期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工程法律意见书》签字签章页）

2022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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